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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置

GB 15631—2008

本标准的第4、5、6、7章内容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代替GB 1563l 1995《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与GB 15631 1995相

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本标准在技术要求方面增加了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点型一氧化碳火灾

探测器的要求；

本标准采用了最新版本的电磁兼容要求，选择了适当的严酷等级，便于与国际接轨。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安徽省消防局、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科犬

立安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宏军、屈励、窦保东、郭春雷、袁宏永、张颖琮、张学军、费春祥、王文青、朱立巍、

梅志斌、李海涛、李宁宁、孙爽、李瑞、邓丽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5631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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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火灾探测器

GB 15631—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特种火灾探测器(以下简称探测器)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使

用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玎的特种火灾探测器。其他环境中安装使用的具有特

殊要求的特种火灾探测器，除特殊要求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应执行本标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706．1 199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335—1：1991)

GB 4715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GB 9969．1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 12978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GB 16838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3分类

3．1 特种火灾探测器按探测原理可分为：

a) 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

b)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c)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d)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

3．2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按使用方式可分为：

a)独立式；

b)系统式。

3．3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按其响应阈值范围可分为：

a)普通型；

b)灵敏型；

c)高灵敏型。

3．4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按其功能构成方式可分为：

a)探测型；

b)探测报警型。

3．5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按其采样方式可分为：

a)管路采样式；

b)点型采样式。

消
防
考
试
群
19
19
10
62
3



GB 1563卜一2008

4技术要求

4．1通用要求

4．1．1报警确认灯

探测器应具有红色报警确认灯。当被监视区域火灾参数符合报警条件时，探测器报警确认灯应点

亮，并保持至被复位。通过报警确认灯显示探测器其他工作状态时，被显示状态应与火灾报警状态有明

显区别。可拆卸探测器的报警确认灯可安装在探头或其底座上。确认灯点亮时在其正前方6 m处，照

度不超过500 lx的环境条件下，应清晰可见。

4．1．2辅助设备连接

探测器连接其他辅助设备(例如远程确认灯，控制继电器等)时，与辅助设备间连接线的开路和短路

不应影响探测器的正常工作。

4．1．3出厂设置

除非使用特殊手段(如专用工具或密码)或破坏封条，否则探测器的出厂设置不应被改变。

4．1．4响应性能现场设置

探测器的响应性能如果可在探测器或在与其相连的控制和指示设备上进行现场设置，则应满足以

下要求：

a) 当制造商声明所有设置均满足本标准的要求时，探测器在任意设置的条件下均应满足本标准

的要求，且对于现场设置应只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或探头与底座的分离等手段实现；

b) 当制造商声明某一设置不满足本标准的要求时，该设置应只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手段实现，

且应在探测器上或有关文件中明确标明该项设置不能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4．1．5防止外界物体侵入性能

探测器应能防止直径为(1．3-4-0．05)mm的球形物体侵入探测室。

4．1．6使用说明书

探测器应有相应的中文说明书。说明书的内容应满足GB 9969．1要求，并与产晶性能一致。

4．1．7气候环境试验

4．1．7．1运行试验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1所规定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问及试验后应满足f．-列要求。

a)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b)试验后，探测器应能正常工作；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

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tJ、nN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 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点型

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阚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

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要求。

表1 运行试验的气候环境条件要求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温度／℃ 55土2

高温(运行)试验 正常监视状态
持续时间／h 2

温度／℃ 一10±3

低温(运行)试验 正常监视状态
持续时间／h 2

温度／℃ 40士2

恒定湿热
相对湿度／％ 93土3 正常监视状态

(运行)试验
持续时间／d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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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631—20084．1．7．2耐久试验探测器应能耐受表2所规定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后应满足下列要求。a)试验后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时，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b)试验后，探测器应能正常工作；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满足4．4．I要求。表2耐久试验的气候环境条件要求试验名称试验参数试验条件工作状态温度／℃40±2恒定湿热相对湿度／％93±3不通电状态(耐久)试验持续时间／d2l温度／℃25土2相对湿度／％93±3腐蚀试验不通电状态持续时间／d21SO。浓度／10_625士54．1．8机械环境试验4．1．8．1运行试验探测器应能耐受表3所规定的机械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探测器应满足下列要求。a)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b)试验后，探测器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c)试验后，探测器基本性能正常；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要求。表3运行试验的机械环境条件要求试验名称试验参数试验条件工作状态频率范围／Hz10～】50～10振动试验加速度／(m／s2)9．8(正弦)扫频速率／(oct／rain)1正常监视状态(运行)轴线数3每个轴线扫频次数20峰值加速度／(m／s2)(100—20m)×10(质量m≤4．75kg时)冲击试验o(质量m>4．75kg时)正常监视状态脉冲时间／ms6冲击方向6锤头速度／(m／s)1．5±0．125碰撞试验碰撞动能／J1．9±0．1正常监视状态碰撞次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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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631—2008

4．1．8．2耐久试验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4所规定的机械环境条件r--的各项试验，试验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a)试验后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时，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b)试验后，探测器应能正常工作；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

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点型

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

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要求。

表4耐久试验的机械环境条件要求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频率范围／Hz 10～150～10

振动试验 加速度／(m／s2) 10

(正弦) 扫频速率／(oct／min) l 不通电状态

(耐久)
轴线数 3

每个轴线扫频次数 20

4．1．9电磁兼容试验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5所规定的电磁兼容性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a)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b)试验后，探测器应能正常工作；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

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点型

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其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

小响应闽值之比应不大于1．6；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要求。

表5电磁兼容性试验条件要求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场强／(V／m) 10

射频电磁场辐射 频率范围／MHz 80～1 000

正常监视状态
抗扰度试验 调制幅度 80％(1 Hz，正弦)

扫频速率／(10 oct／s) ≤1 5×10q

电压／dBpV 140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频率范围／MHz 0．15～100
正常监视状态

抗扰度试验
调制幅度 80％(1 Hz，正弦)

扫频速率／(10 oct／s) ≤1．5×10_3

空气放电(外壳为绝缘体试样)s

放电电压／kV

接触放电(外壳为导体试样和耦合板)6

静电放电
每点放电次数 10 正常监视状态

抗扰度试验

放电极性 正、负

时间间隔／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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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GB15631—2008试验名称试验参数试验条件工作状态电压峰值／kV1×(I±0．1)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重复频率／kHz5×(1±0．2)正常监视状态抗扰度试验极性正、负时间每次1rain浪涌冲击电压／kV线地1×(1士0．1)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极性芷、负正常监视状态——试验次数54．2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4．2．1响应阈值分布的一致性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测量每只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其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犬于2．0。4．2．2重复性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任意一方位上连续6次测量同一只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其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1．3。4．2．3方位使探测器的轴线与光轴的夹角分别为0。、15。、30。、45。，各测量一次响应阈值，探测器的视锥角应不小于45。，其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2．0。4．2．4通电探测器应能在正常监视状态下连续运行7d。试验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试验后，其响应阈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3。4．2．5电源参数波动探测器的供电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一15％和+10％，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其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1．6。4．2．6环境光线干扰探测器在以下环境光线作用期间，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环境光线干扰结束后，在自炽灯和荧光灯同时点亮的条件下测量探测器响应闽值，其响应阈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试验后，试样响应阈值比s⋯：s一应不大于1．3。a)用两只25w的白炽灯(色温为2850K±100K)，亮1s熄1s，共20次。b)用一只直径308rflrrl、30W的环形荧光灯，亮1s熄1s，共20次。c)用上述白炽灯和荧光灯，亮2h。4．2．7火灾灵敏度在表6规定的试验火灾条件下，探测器应在30s内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时试样与试验火中心距离为25m时为I级灵敏度，17m时为Ⅱ级灵敏度，12ITI时为Ⅲ级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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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631～2008

表6火灾灵敏度试验火条件要求

试验火名称 试验火条件

燃料 正庚烷(分析纯级)，加3％(体积分数)甲苯

质量 650 g

正庚烷火
布置 将燃料放置于用2 mrn厚钢板制成、底面尺寸为33 cm×33 CIll、高为5 cm的容器中

点火方式 火焰或电火花

燃料 工业乙醇(乙醇含量90％以上，含少量甲醇)

质量 2 000 g

乙醇明火
布置 将燃料放置于用2 mm厚钢板制成、底面尺寸为33 cmX33 cm、高为5 cm的容器中

点火方式 火焰或电火花

4．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4．3．1 管路采样式吸气感烟火灾探测器主要部件性能

4．3．1．1指示灯

4．3．1．1．1探测器上应有黄色故障指示灯。当探测器发生故障信号时，该指示灯应点亮，并保持至故

障排除。该指示灯点亮时，在其正前方3 m处，周围环境光照度在5 lx～500 Ix的条件下，应清晰可见。

4．3．1．1．2探测器上应有绿色电源指示灯。当探测器接通电源时，该指示灯应点亮，并保持。该指示

灯点亮时，在其正前方3m处，周围环境光照度在5 lx～500 lx的条件下，应清晰可见。

4．3．1．1．3指示灯功能应有标注，使用文字标注时应有中文。

4．3．1．2字母(符)一数字显示器

当探测器有字母(符)数字显示器时，该显示器处于显示状态时，在其正前方0．8 m处，环境光照度

为5 lx～500 lx条件下应可读。

4．3．1．3熔断器

用于电源线路的熔断器或其他过流保护器件，其额定电流值一般应不大于探测器最大工作电流的

2倍。当最大工作电流大于6 A时，熔断器电流值可取其1．5倍。在靠近熔断器或其他过流保护器件

处应清楚地标注其参数值。

4．3，1．4接线端子

每一接线端子上都应清晰、牢固地标注上其编号或符号，相应用途应在有关文件中说明。

4．3．1．5开关和按键

探测器的开关和按键应在其上或靠近的位置至少用中文清楚地标注出其功能。

4．3．1．6吸气管路

吸气管路应坚固耐用，并应涂成红色或沿管路涂有不小于2 mm宽的红色标记，并在其两端1 m内

标有探测器吸气管路字样，字高不超过5 mm。吸气管路上的吸气孔的直径不小于2 mm。

4．3．1．7音响器件

探测报警型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设指示火灾报警和故障的音响器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音

响器件在其正前方1 m处的声压级(A计权)应大于65 dB，小于115 dB。在85％额定工作电压条件应

能工作。

4．3．2基本性能

4．3．2．1故障报警功能

探测器吸气管路破漏和堵塞时，导致探测器吸气流量大于正常吸气流量的150％或小于正常吸气

流量的50％时，应在100 S内发出故障信号。

4．3．2．2火灾报警功能

探测器在任一采样孔获取的火灾烟参数符合报警条件时，应在120 S内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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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631—20084．3．2．3探测报瞀型探测器特殊性能4．3．2．3．1火灾报警功能探测器应能发出火灾报警声、光信号，指示火灾发生部位，记录火灾报警时间(探测器时钟的}=i计时误差不应超过30s)，并予以保持，直至复位；报警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对于有多路火灾报警功能的探测器，当有新的火灾发生时，应能再次发出火灾报警声、光信号。火灾报警信号应优先于故障报警信号。4．3．2．3．2故障报警功能探测器与其连接的部件问发生故障时，应能在100s内发出与火灾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故障声、光信号，故障光信号应保持至故障排除。探测器的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当有新的故障信号时声信号发生时应能再启动。探测器应能显示下述故障的类型：a)主电源断电或欠压；b)给备用电源充电的充电器与备用电源之间连接线断线、短路；c)备用电源与其负载之间连接线断线、短路或由备用电源单独供电时其电压不足以保障探测器正常工作。4．3．2．3．3电源功能a)交流供电探测器采用交流供电时，在110％和85％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并具有主、备电源转换功能。当主电源断电时，应能自动转换到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恢复时，应能自动转换到主电源；应有主、备电源的工作状态指示，主电源应有过流保护措施。主、备电源的转换不应使探测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b)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在放电至终止电压条件下，充电24h，其容量应能保证探测器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工作8h后，在报警状态条件下工作30min。4．3．2．3．4自检探测器应具有手动检查其面板所有指示灯、显示器的功能。在执行自检期问，受其控制的输出接点均不应动作。探测器自检时问超过1rain或其不能自动停止自检功能时，探测器的自检功能应不影响非自检部位和探测器本身的火灾报警功能。4．3．2．3．5复位探测器的复位应仅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等手段实现。4．3．2．3．6开、关电源开、关探测器的电源应仅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等手段实现。4．3．3响应阈值4．3．3．1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符合表7的要求。表7响应阈值要求探测器类型响应阈值m(用减光率表示)高灵敏m≤0．8％obs／m灵敏0．8％obs／m<m≤2％obs／m普通m>2％obs／m当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在表1中两个及两个以上区间可调时，应有响应阈值所在区间指示，并满足相应要求。4．3．3．2探测器的响应阈值的测量方法应按下述方法进行：4．3．3．2．1试验的正常监视状态若在试验方法中要求探测器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工作时，应将试样与制造商提供的控制和指示设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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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631—2008

连接；在有关条文中没有特殊要求时，应保证探测器的工作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并在试验期间保持工

作电压稳定。

注：探测器的检测报告应注明试验期间探测器配接的控制和指示设备的型号、制造商等内容。

4．3．3．2．2探测器安装

管路采样式探测器应按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管路长度的正常安装方式安装，如果说明书给出多种安

装方式，试验中应采用对探测器工作最不利的安装方式，在最不利采样孔测量响应阈值。点型采样式探

测器应按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安装方式安装。如果说明书给出多种安装方式，试验中应采用对探测器工

作最不利的安装方式。

4．3．3．3对具有可调响应阈值的探测器，应按制造商规定的可调阈值级别上分别进行测量。

4．3．4重复性

在试样正常工作位置的任意一个采样孔上连续测量6次响应阈值。其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

值的比应不大于1．6。

4．3．5响应阈值分布的一致性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测量每只探测器的响应阚值，其最大响应阈值与响应阈值的平均值的比应不大

于1．33，响应阈值的平均值与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1．5。

4．3．6电源参数波动

探测器的供电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15％和+10％，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一致性试验中的

响应阈值相比较，其最大响应阈值与最II,l^j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1．6。

4．3．7绝缘性能

探测器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问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20 Mn；试样的电源输入端与

机壳问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50 MO。

4．3．8泄漏电流

探测器在1．06倍额定电压工作时，泄漏电流应不超过0．5 mA。

4．3．9电源瞬变

使探测器主电源按“通电(9 s)～断电(1 s)”的同定程序连续通断500次，探测器在试验期间应保持

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探测器基本性能正常；其响应闽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

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

4．3．10电压跌落

使探测器主电压下滑60％，持续20 IIIS，重复进行10次；再将使主电压下滑100％，持续10 ms，重

复进行10次。探测器在试验期间应保持正常监视状态；试验后，探测器基本性能正常；其响应阈值与该

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

4．3．11火灾灵敏度

按GB 4715要求将2只试样按最不利方式安装在燃烧试验室的顶棚表面上，其余探测管路安装在

燃烧试验室外侧，按要求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应依据制造商的说明书对试样进行安装和调试，对

具有可调响应阈值的试样，应将其阈值设在最大极限值上。

探测器在每种试验火结束前均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4．4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4．4．1响应阈值

4．4．1．1试样在一级防火和二级防火监测状态下可发现的最小火焰尺寸、定位精度，应符合表8的

要求。

4．4．1．2从发生火灾到发出火灾报警信号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2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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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级、二级防火监测参数表GB15631—2008距离D／镜头／视场角燃烧盘尺寸／m×m定位精度／mmmill水平a垂直卢一级防火二级防火△X△y464。50。0020×0．0200．060×O．060士0．100士0．147642。32。0020×0．0200040×0040士0．100±0142S832。24。0．020×00200．030×0030士0．100士0．1421222。17。0．020×0．0200．020X0020土0．100土0142464。50。0．090×0．0900．400×0．400士0．488士0806642。32。0．060X00600250×0．250士0．300士0，75d25832。24。0．040X0．0400．150XO150±0．225±O7271222。17。0．030×0．0300，090×0．090±0．153±0723642。32。0150X01500550X0550士0．600士1．93150832。24。0．090×0．0900．400×0400士0．,t50：E1．6．tj／1222。17。0．060X0．0600250×0．250土0．306士1．49d——1001222017。0．150×0．1500600X0600±0．612土33604．4．2重复性连续3次测量同一只探测器的响应阈值，通电7d后再连续3次测量同一只探测器的响应阈值，通电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其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要求。4．4．3电源参数波动探测器的供电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一15％和+10％，测量探测器的响应周值，其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要求。4．4．4环境光线干扰探测器在以下环境光线作用期间，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i试验后，探测器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要求。a)用两只25w的自炽灯(色温为2850K4-100K)，亮1s熄ls，共20次。b)用一j{直径308mm、30W的环形荧光灯，亮1s熄ls，共20次。c)用上述自炽灯和荧光灯，亮2h。4．5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4．5．1固定响应阈值的测量4．5．1．1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在表9规定的范围内选择。4．5．1．2探测器响应阈值的测量应在气体检验装置中进行，气体检验装置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并满足方位、电压波动、气流、高温等试验的要求。检验装置安装的气体传感器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4。5．1．3探测器按5．1．2要求安装在气体检验装置中。在有关条文中没有特殊要求时，探测器的方位应为最不利方位，探测器周围的气流应为(0．2±0．04)m／s，气流温度应为(23±5)℃。4．5．1．4气体的浓度用体积比的百万分之几表示(以下称pL／L)。4．5．1．5试验前，气体试验装置和探测器内部一氧化碳的浓度应低于5pL／L。在有关条文中没有特殊要求时，探测器应在正常监视状态下稳定工作15rain。4．5．1．6按(5pL／L)／rain的速率将气体检验装置中一氧化碳浓度增加至15pL／L，保持10rain。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4．5．1．7继续按(5pL／L)／min的速率向气体检验装置中加入一氧化碳，直至探测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一氧化碳的浓度达到100pL／L。记录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时的一氧化碳浓度值。这一浓度值即为探测器的响应阈值(s)。4．5．1．8探测器响应阈值(S)应符合表9的规定。应能通过探测器或其连接的控制和指示设备查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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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631—2008

探测器的设定的响应阈值(S。)。

表9固定响应阈值

响应阈值 设定的响应闯值(s。) 最小响应阈值 最大响应周值

FL／L 25～45 0．7 So 1．5 s。

4．5．2可调响应阈值的测量

4．5．2．1 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在表10规定S。的范围内连续可调。

4．5．2．2将探测器分别调整为最大和最小设定响应阈值，按4．5．1．1～4．5．1．7进行响应阈值试验。

4．5．2．3探测器响应阈值(s)应符合表10的规定。应能通过探测器或其连接的控制和指示设备查询

探测器的设定的响应阈值。

4．5．2．4除试验要求有特殊规定外，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可在规定的任一设定值上进行试验。

表10可调响应阈值

响应阈值 设定的响应闲值(S。) 最小响应阈值 最大响应阚值

pL／I， 23～66 0．7 S。 1．5 So

4．5．3独立式探测器的基本性能

4．5．3．1 当被监视区域发生火灾，其参数达到报警条件时，探测器应发出声、光火灾报警信号。

4．5．3．2在距探测器3 m远处，火灾报警信号声压级应大于60 dB(A计权)。

4．5．3．3探测器应具有自检功能，自检时探测器应发出声、光火灾报警信号。

4．5．3．4具有多个指示灯的探测器，指示灯应以颜色标识。火警指示灯应为红色，故障指示灯应为黄

色，采用交流电源供电的探测器，应具有交流电源工作指示灯，交流电源工作指示灯应为绿色。

4．5．3．5探测器的电源应满足如下要求：

4．5．3．5．1对内部电池供电的探测器和外部电池供电的探测器，电池的容量应能保证探测器正常工作

不少于6个月；在电池不能使探测器处于报警状态前，应发出与火灾报警声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音故障

信号；声音故障信号至少在7 d连续每分钟至少提示一次，在此之后，探测器应能发出火灾报警信号，火

灾报警信号应至少持续d min。

4．5．3 5．2对外部电源供电且配有内部备用电池的探测器，当外部电源不能正常工作时，应自动切换

至备用电池供电，备用电池应能保证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至少72 h，在电池将不能使探测器处于

报警状态前，应发出与火灾声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音故障信号。

4．5．3．5．3探测器电源极性反接不应造成探测器损坏。

4．5．4气体干扰

探测器在表11规定的浓度的气体中保持暴露1h。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

障信号。

表11干扰气体浓度

气体种类 浓度值／(／xL／L)

甲烷 500

丁烷 300

庚烷 500

乙酸乙酯 200

异丙醇 200

二氧化碳 1 000

4．5．5重复性

在探测器正常工作位置的任意一方位上连续6次测量同一只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其最大响应阈值

与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1_6，最小响应阈值不应小于响应阈值设定值的0．8倍。

10

消
防
考
试
群
19
19
10
62
3



GB 15631—2008

4．5．6方位

使探测器按同一方向绕其垂直轴线旋转45。，共旋转8次，各测量一次响应阈值，其最大响应阈值与

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1．6，最小响应阈值不应小于响应阈值设定值的0．8倍。最大响应闭值和

最小响应阈值对应的方位在以后的试验中分别称为“最不利”和“最有利”方位。

4．5．7响应阈值分布的一致性

分别测量每只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其最大响应阈值与响应阈值的平均值的比应不大于1．33，响应

阈值的平均值与最小响应阅值的比应不大于1．5。最小响应阈值不应小于响应阈值设定值的0．7倍，

最大响应阈值不应大于响应阈值设定值的1．5倍。

4．5．8长期稳定性

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3个月。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故障信号。试验后，其响应

阈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之比应不大于1．6。

4．5．9高浓度淹没

探测器在以(5 ffL／L)／min的速率增加至浓度为500,uL／L的一氧化碳气体中保持2h后，在正常

大气条件下恢复4h，试验后，其响应阈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最大响应闯

值与最小响应阚值之比应不大于1．6。

4 5．10一氧化碳响应敏感度

探测器在一氧化碳浓度为70／zL／L，其他干扰气体浓度分别为表12给定浓度的环境下保持1 h。

试验期问，试样应保持火灾报警信号。

表12气体浓度

气体种类 气体浓度／Q-L／L)

氢气 20
——

一氧化氮 10

4．5，11电源参数波动

探测器的供电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 15％和+10％，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阈值，与一致性试验中的

响应阈值相比较，其最大响应阈值与最小响应阈值的比应不大于1．6，最小响应阈值不应小于响应阚值

设定值的0．8倍。

4．5，12气流

探测器在周围气流速度为(o．24--0．04)m／s和(1．0±0．2)m／s条件下，分别测量“最不利”和“最有

利”方位上的响应阈值，分别用Sn 2)maxl)、S(0 z)⋯和S“0)max 2)和s(1‰。表示。

探测器响应阈值应满足：0．625≤(S(。z)～+S(。2)rain)／(S【1 o)m。。+Sn 0)m，|n)≤1．6。

5试验方法

5．1 总则

5．1．1试验的大气条件

除在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则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

一 温度：15℃～35℃；

湿度：25％RH～75％RH；

大气压力：86 kPa 106 kPa。

5．1．2试验的正常监视状态

若在试验方法中要求探测器(以下简称试样)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工作时，应将试样与制造商提供的

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在有关条文中没有特殊要求时，应保证探测器的工作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并在

1)下标o．2表示气流速度为(o．2土o．04)m／s。

z) 下标1．0表示气流速度为(1 0±0 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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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间保持工作电压稳定。

注：探测器的检测报告应注明试验期间探测器配接的控制和指示设备的型号、制造商等内容。

5．1．3容差

除在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为--+5％；环境条件参数偏差应符合GB 16838要求。

5．1．4试验前检查

5．1．4．1试样在试验前进行外观检查，应符合下述要求：

a)表面无腐蚀、涂覆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b)紧同部位无松动。

5．1．4．2试样在试验前应按4．i．1～4．1．6要求对试样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试验。

5．1．5试验样品(以下称试样)

5，1．5．1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

10套探测器，并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5．1．5．2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4只探测器(由探测器的所有部分组成，包括需要配接的控制和指示设备)，并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5．1．5．3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4套探测器，并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5．j．5．4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

16套探测器，并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5，1．6探测器的安装

探测器应按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安装方式安装。如果说明书给出多种安装方式，试验中应采用对探

测器工作最不利的安装方式。

5．1．7试验程序

按表13规定的程序进行试验。

表13试验程序

点型红外 吸气式感烟 图像型 点型一氧化碳
序号 条目 试验项目

火焰探测器 火灾探测器 火灾探测器 火灾探测器

1 5．2～5 5 探测器基本性能试验 1～10 1～4 1～4 1～16

2 5 6 高温(运行)试验 2 3 1 4

3 5 7 低温(运行)试验 3 4 2 5

4 5．8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4 】 3 6

5 5 9 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5 2 4 7

6 5．10 腐蚀试验 6 1‘ l 8

7 5．11 振动(iE弦)(运行)试验 7 2 2 9

8 5．12 冲击试验 8 2 3 10

9 5．13 碰撞试验 9 2 4 1l

10 5．14 振动(IE弦)(耐久)试验 10 2 2 11

11 5．15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2 1 3 12

12 5，16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3 l 13

13 5．17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4 1 2 14

14 5．1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5 1 3 15

15 5．19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6 l 4 16

16 5．20 火灾灵敏度试验 7～10 3～4

8适用于点型采样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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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基本性能试验

5．2．1响应阈值测量

5．2．1．1 目的

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阈值。

5．2．1．2设备

红外火焰探测器检测装置是一台专用设备，它由光学轨道、红外光源、减光片、快门、调制器、试样支

架和其他有关部件组成(如图1所示)。该设备应满足5．2．1、5．2．3～5．2．7的试验要求。

l 火焰；

2 一甲烷气燃烧炉

3 调制器；

4 减光片；

5 一快门；

6 一试样；

7——试样支架；

8一传感器接收面
9一红外滤光片}

lo 传感器；

11 可调机构；

12 光学轨道；

13 辐射计。

5．2．1．2．1光学轨道

主要技术参数：

图1 红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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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2 Ill；

平直度：小于0．04 mm。

5．2．1．2．2红外光源

红外光源采用纯度不低于99．9％的甲烷燃烧产生的火焰。在试验过程中，光源辐射能的变化量不

应大于土5％。

5．2．1．2．3减光片

减光片起衰减红外辐射作用，本检测装置中采用中性红外减光片，可通过波长大于850 nm、小于

1 050 nm的红外辐射，其透过率视具体试验要求而定。

5．2．1．2．4调制器(选用)

调制器由斩光器和直流电动机组成，直流电动机驱动斩光器以所需频率旋转，对火焰燃烧产生的辐

射进行调制(如图2所示)。

单位为毫米

90 斩光器

图2调制器结构图

5．2．1．2．5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可以安装不同型号的试样并能沿光学轨道滑动。支架的高度可调，同时能以光学轨道轴

心的垂线为轴心旋转。支架本身应进行黑化处理，表面不应发生反射。

5．2．1．3方法

5．2．1．3．1安装试样

将试样安装在试验装置的支架上，使其与光源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能最大限度的接受红外光源的辐

射，接通控制或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并保持稳定。

用辐射计在距光源1 500 mill处测量光源的辐射能。

将试样的支架移到距光源1 500 mm处。

5．2．1．3．2测量试样响应点D值

沿着光学轨道反复移动试样的安装支架，确定试样在30 S内可靠响应且距光源距离最大时的位

置，即试样响应点。测量该点与光源的距离，即试样响应点D值。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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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学原理，试样响应点与光源之问的距离D的平方与光源对试样传感面辐射的有效功率s成

反比关系，即：

S—K／D2(K为变换常数)

对于随机响应特性的试样，必须先反复测量其响应阈值至少6次，直至下一次的响应阈值的变化不

超出前几次测量的响应阈值平均值的10％。

对于有闪烁频率要求的试样，必须将调制器调在厂方给定的闪烁频率上(包括o)。

5．2．1．3．3计算响应阈值比

比较两次测量的响应阈值，大者为s⋯，小者为s。m，分别对应D⋯和D。，。，响应阈值比s⋯：s⋯

一D：。。：D：m。

5．2．2一致性试验

5．2．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分布的一致性，

5．2．2．2方法

按5．2．1 3规定方法，分别测量10只试样响应点D值，其中最大值为D。，，最小值为D⋯，计算响

应阚值比S⋯：s⋯。

5．2．2．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d．z．1规定。

5．2．2．4设备

红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

5．2．3重复性试验

5．2．3．1 目的

检验探测器连续工作的稳定性。

5．2．3．2方法

按5．2．5．3规定方法，在试样正常工作的任意一方位上连续测量6次响应点D值，其中最大值为

D⋯最小值为D一，计算响应阈值比S⋯：S⋯。
5．2．3．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2．z规定。

5．2．3．4试验设备

红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

5．2．4方位试验

5．2．4．1且的

确定探测器祝锥角，检验试样在视锥角内不同角度的响应性能。

5．2．4．2方法

按5．2．1．3规定方法测量试样响应点D值。每测量一次后，将试样转动一个角度，使试样的轴线

与光轴的夹角分别为0。、15。、30。、45。。其中最大值为D⋯最小值为D⋯，计算响应阈值比S。，：s～。
5．2．4．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2．3规定。

5．2．4．4设备

红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

5．2．5通电试验

5．2．5．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工作的稳定性。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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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方法

使试样在正常监视状态下连续运行7 d。试验后，按5．2．1．3规定方法测量试样响应点D值，与该

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点D值相比较，大者为D一，小者为D⋯，计算响应阈值I；L S—c：S⋯。

5．2．5．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2．4规定。

5．2．5．4试验设备

红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

5．2．6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5．2．6．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电源参数变化的适应性。

5．2．6．2方法

分别使试样工作电压比额定电压降低15％和升高lo％，按5．2．1．3规定方法测量响应点D值。

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点D值相比较，三者中最大值为D一，最小值为D⋯，计算响应阈值比

S～。：S一。

5．2．6 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2．5规定。

5．2．6．4设备

红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

5．2．7环境光线干扰试验

5．2．7．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环境光线作用下性能的稳定性。

5．2．7．2方法

5．2．7．2．1安装试样

将环境光线干扰模拟装置放置在紫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光源与试样之间(如图3所示)，使其与试

样的距离为500 mm。
单位为毫米

1 白炽灯；

2——环形荧光灯

3 试样。

图3环境光线干扰模拟装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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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2．2试验步骤

a)所有灯不亮。

b)用两只25 w的白炽灯(色温为2 850 K±100 K)，亮1 S熄1 S，共20次。

c)用一只直径308 mm、30 W的环形荧光灯，亮1 S熄l S，共20次。

d) 用上述白炽灯和荧光灯，亮2 h。按5．2．1．3规定方法测量响应点D值。

e)所有灯不亮。

f)按5．2．1．3规定方法测量响应点D值。

5．2．7．2．3计算响应阈值比

按5．2．1．3规定方法测量试样响应点D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D值相比较，大者为D⋯，

小者为D⋯值，计算响应阈值比s⋯：s。⋯

5．2．7．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2．6规定。

5．2．7．4试验设备

红外火焰试样检测装置、环境光线干扰模拟装置。

5．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基本性能试验

5．3．1主要部件性能试验

5．3．1．1 目的

检查探测器主要部件的性能。

5．3．1．2方法

5．3．1．2．1 检查并记录试样指示灯、显示器的颜色标识、可见程度及功能标注等情况。

5．3．1．2．2检查并记录试样熔断器的参数标注情况及其实际容量值。

5．3．1．2．3检查并记录试样各开关和按键功能标注情况。

5．3．1．2．4检查并记录试样接线端子标注情况。

5．3．1．2．5检查并记录试样吸气管路标记情况。

5．3．1．2．6使试样处于火灾报警状态，测量并记录试样声报警信号的声压级．然后使电源电压降至

85％额定电压，观察并记录试样声报警信号情况。

5．3．1．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1规定。

5．3．2基本性能试验

5．3．2．1 目的

检查探测器的基本性能。

5．3．2．2方法

5．3．2．2．1使试样在任一采样孔获取的烟参数样本达到报警时的浓度，观察并记录试样显示变化、火

灾报警情况和时间间隔。

5．3．2．2．2分别使试样吸气管路的器吸气流量大于正常吸气流量的150％和小于正常吸气流量的

50％，观察并记录试样故障声、光信号、故障时间问隔。

5．3．2．2．3在试样正前方l m处，分别测量火灾报警声信号和故障声信号的声压级(A计权)。

5．3．2．2．4使试样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测量试样发出火灾报警信号的时间间隔，观察并记录试样发出

火灾报警声、光信号情况及计时情况。手动消除火灾报警声信号，有多路火灾报警功能的探测器的另一

路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检查试样消音功能和再次火灾报警功能。

5．3．2．2．5按d．3．2．3．2的要求，对试样各项故障功能进行测试，观察并记录试样故障声、光信号、故

障时间间隔和类型区分情况。手动消除故障声信号，并使另一部件发出故障信号，检查试样消音功能和

故障声信号再启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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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6使试样先处于故障状态，再处于火灾报警状态，观察并记录试样报警优先情况。

5．3．2．2．7在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下，切断试样的主电源，使试样由备用电源供电，再恢复主电源，

检查并记录试样主、备电源的转换、状态的指示情况及其主电源过流保护情况。

5．3．2．2．8将试样的备用电源放电至终止电压，再对其进行24 h充电。关闭试样主电源，8 h后，在使

试样处于火灾报警状态30 rain，分别观察并记录试样的状态。

5．3．2．2．9手动操作试样自检机构，观察并记录试样火灾报警声、光信号及输出接点动作情况；对于自

检时间超过1 min或不能自动停止自检功能的试样，在自检期问，使任一非自检部位处于火灾报警状

态，观察并记录试样火灾报警情况。

5．3．2．2．10观察并记录试样复位操作情况。

5．3．2．2．11 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开、关电源情况。

5．3．2．3要求

试样的基本性能应能满足4．3．2的要求。

5．3．3重复性试验

5．3．3．1目的

检验单只探测器多次报警时响应阈值的一致性。

5．3．3．2方法

5．3．3．2．1 按要求，在试样正常工作位置的任意一个采样孔上连续测量6次响应阈值。

5．3．3．2．2 6个响应阈值中的最大值异j m⋯表示，最小值用m⋯表示。

5．3．3．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4规定。

5．3．3．4设备

响应阈值的检验装置测量范围在0．01％obs／m～20％obs／m，测量误差小于土5％。

5．3．4一致性试验

5．3．4．1目的

检验探测器响应阈值的一致性。

5．3．4．2方法

5．3．4．2．1按5．1．2和5．1．6要求，依次测量4只试样的响应阈值。

5．3．4．2．2计算出4只试样响应阈值的平均值，用IT／。表示。

5．3．4．2．3 4』{试样中，最大响应阈值用m⋯表示，最小响应阈值用m⋯表示。

5．3．4．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5规定。

5．3．4．4设备

响应阈值的检验装置测量范围在O．ol％obs／m～20％obs／m，测量误差小于4-5％。

5．3．5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5．3．5．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电源参数波动条件下响应阈值的稳定性。

5．3．5．2方法

5．3．5．2．1探测型的探测器

按制造商规定的供电参数上、下限值(如未规定，则上、下限参数分别为额定参数1lo％和85％)给

试样供电，分别测量响应阈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三者中最大响应阈值用

m～，表示，最小响应阈值用m一表示。
5．3．5．2．2探测报警型的探测器

调节试验装置，使试样的输入电压分别为187 V(50 Hz)、242 V(50 Hz)或按制造厂规定的额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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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电K-d=、下限值测量响应阈值，分别测量响应阈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三

者中最大响应阈值用m⋯表示，最小响应阈值用m一表示。

5．3．5．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6规定。

5．3．5．4设备

响应阈值的检验装置测量范围在0．01％obs／m--20％obs／m，测量误差小于±5％。

5．3．6绝缘电阻试验

5．3．6．1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绝缘性能。

5．3．6．2方法

分别对试样的下述部分施加500 V±50 V直流FEK,，持续60 s±5 s后，测量其绝缘电阻值。

a) 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

b) 电源插头(或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入电网)。

5．3．6．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7规定。

5．3．6．4试验设备

绝缘电阻试验设备要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一试验电压：直流500 v±50 V(地端为金属板)；
测量范围：0 Mf卜500 Mfl；最小分度：0．1 MI'2；记时：60 s±5 S。

5．3．7泄漏电流试验

5．3．7．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抗泄漏电流能力。

5．3．7．2方法

将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调节主电供电电压为试样额定电压的1．06倍，测量并记录其总泄漏电

流值。

5．3．7．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8规定。

5．3．7．4试验设备

符合GB 4706．1 1998附录G中规定的测量泄漏电流的电路。

5．3．8电源瞬变试验

5．3．8．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电源瞬变干扰的能力。

5．3．8．2方法

5．3．8．2．1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等效负载连接，连接试样到电源瞬变试验装置上，使其处于

正常监视状态。

5．3．8．2．2开启试验装置，使试样主电源按“通电(9 s)～断电(1 s)”的同定程序连续通断500次，试验

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试验后，按5．2进行功能试验。

5．3．8．2．3按要求测量响应阈值。将测得的响应阈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其

中大的响应阈值用m一表示，小的响应阈值用m。。表示。
5．3．8．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9规定。

5．3．8．4试验设备

能产生满足5．3．8．2的要求试验条件的电源装置。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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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5．3．9．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如主配电网络上，由于负载切换和保护元件的动作

等)情况下的抗干扰能力。

5．3．9．2方法

5．3．9．2．1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等效负载连接，连接试样到主电压下滑和中断试验装置上，

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5．3．9．2．2使主电压下滑60％，持续20ms，重复进行10次；再将使主电压下滑100％，持续10ms，重

复进行10次。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试验后，按5．3．2进行功能试验。

5．3．9．2．3按要求测量响应阈值。将测得的响应阈值与该试样在⋯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其

中火的响应阈值用m⋯表示，小的响应阈值用m⋯表示。

5．3．9．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3．2规定。

5．3．9．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5．4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基本性能试验

5．4．1响应阈值试验

5．4．1．1目的

检查探测器对规定试验火的响应时间和定位精度。

5．4．1．2方法

5．4．1．2．1 采用一套试样和四套不同焦距的镜头(4 mm，6 mm，8 mm和12 ram)进行试验。

5．4．1．2．2使用4 mm焦距的镜头，将试样与配套的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使系统处于监视状态。

5．4．1．2．3在距离试样前端25 m处放置试验燃烧盘，试验燃烧盘处于摄像机视场内；点燃燃烧液，待

火焰高度稳定后，进行一级防火操作；观察并记录声、光报警情况、报警响应时间和火灾坐标值。

5．4．1．2．4在距离试样前端25 m处放置试验燃烧盘，试验燃烧盘处于摄像机视场内；点燃燃烧液，待

火焰高度稳定后，进行二级防火操作；观察并记录声、光报警情况、报警响应时间和火灾坐标值。

5．4．1．2．5使用不同焦距的镜头(6 mm、8 mm、12 mm)，并查取表8中对应的燃烧盘尺寸，重复

5．4．1．2．2～5．4．1．2．4的试验过程。

5．4．1．2．6定位精度

AX l—f z，一zz，I AY 1一l Y1 Y：I

式中，(z-，Y，)为燃烧盘中心坐标，(z。，Y：)为报警时控制主机显示的火灾坐标值。

5．4．1．3要求

探测器的响应阈值应满足4．4．1规定。

5．4．1．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如图4所示，由试验燃烧盘、计时器、标尺、安装支架等设备组成：

a)试验火焰

试验火焰采用煤油与汽油混和液的燃烧火焰，混和比为(10：1)。

b)试验燃烧盘

试验燃烧盘的尺寸见表8；燃烧盘的深度大于0．02 m。

c)安装高度

试样的安装高度为4 m；同时应保证试样能以上下90。和左右180。的角度转动。

d)试验场所

试验场所是一个长度不小于25 m、宽度不小于5 m、高度不小于6 m的空间，如图4所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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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试验设备和场所示意图

5．4．2重复性试验

5．4．2．1目的

检验探测器连续工作的稳定性。

5．4．2．2方法

5．4．2．2．1 将试样与配套的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

5．4．2．2．2按5．4．1_2规定测量3次响应时间，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不应小于10 min，但不大于1 h。

最后一次测量后，保持试样状态不变。

5．4．2．2．3将试样不问断通电7 d，然后按5．4．1．2规定测量3次响应时间，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不应

小于10rain，但不大于1 h。

5．4．2．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4．2规定。

5．4．3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5．4．3．1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电源参数变化的适应性。

5．4．3．2试验方法

5．4．3．2．1 供电电源为直流恒压的试样

将试样与配套的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分别使额定工作电压降低15％和升高10％或按制造商规

定的额定工作电压上、下限按5．4．1．2规定测量试样的响应时间。

5．4．3．2．2供电电源为脉动电压的试样

将试样通过长度为1 000 m，截面积为1．0 mm2的铜质双绞导线(或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条件)与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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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分别使额定工作电压降低15％和升高lo％或按制造商规定的额定工作电

压上、下限测量试样的响应时问。

5．4．3．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4．3规定。

5．4．4环境光干扰试验

5．4．4．1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环境光线作用下性能的稳定性。

5．4．4．2方法

将试样按正常工作位置固定在安装支架的固定面上，并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

态。将环境光线干扰模拟装置(简称光干扰装置，如图5所示)安放在距试样500 mm处。

试验步骤：

a)所有灯不亮。

b)用两只25 w的白炽灯(色温为2 850 K±100 K)，亮1 s熄l s，共20次。

c)用一只直径308 mm、30 W的环形荧光灯，亮1 s熄1 s，共20次。

d) 用上述自炽灯和荧光灯，同时亮2h。试验期间测量试样响应阈值。

e)所有灯不亮。

f)按5．4．1．2规定测量试样响应阈值。

5．4．4．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4．4规定。

5．4．4．4试验设备

a) 25 W白炽灯按图5所示位置安设。使用前应老化l h，累计使用时问不应超过750 h。

b)30 W环形荧光灯按图5所示位置安设。使用前应老化100 h，累计使用时间不应超过

2 000 h。

单位为毫米

1 白炽灯；

2 环形荧光灯

3 试样。

图5环境光干扰试验装置结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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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基本性能试验

5．5．1 独立式探测器的基本性能试验

5．5．1．1 目的

检查独立式探测器的基本性能。

5．5．1．2方法

5．5．1．2．1使试样处于火灾报警状态，观察并记录试样声、光报警信号情况。

5．5．1．2．2在试样正前方1 m处，测量声报警信号的声压级(A计权)。

5．5．1．2．3操作试样自检，观察并记录试样声、光报警信号情况。

5．5．1．2．4检查并记录试样指示灯的颜色标识情况。

5．5．1．2．5对非内部电池供电的报警器，将其外部供电电源线的极性反接，除非报警器发出故障或火

灾报警信号，这种状态要保持2 h。如果报警器使用时是互联式，那么，他们之间的连接线也必须进行

反接。

5．5．1．2．6对于电池供电的报警器(包括备用电池)，如报警器的结构允许，将电池与报警器上的电池

连接端子之间互相反接，除非报警器发出故障或火灾报警信号，这种状态要保持2 h。

5．5．1．2．7电池供电的报警器(包括备用电池)，以故障电压供电，观察报警器是否发出故障信号。

5．5．1．2．8进行上述操作后，重新连接报警器供电电源，并且按5．5．1．2．1～5．5．1．2．6的要求检查试

样的基本功能。

5．5．1．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3规定。

5．5．2气体干扰试验

5．5．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暴露在特定浓度的非一氧化碳气体中的防误报能力。

5．5．2．2方法

5．5．2．2．1 按4．5．1．2～4．5．1．3要求，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稳定工作至少15 rain。如果试样响

应阈值可调，应将试样的响应阈值设定为最小。

5．5．2．2．2按表11规定，将试样暴露在规定浓度的气体中保持l h。

5．5．2．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4规定。

5．5．3重复性试验

5．5．3．1 目的

检验单只探测器多次报警时响应阈值的一致性。

5．1或4．5．2要求，在试样正常工作位置的任意一个方位上连续6次测量试样的响应

5．5．3．2．2 6个响应阈值中的最大值用s⋯表示，最小值用s⋯表示。

5．5．3．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5规定。

5．5．4方位试验

5．5．4．1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不同方位I的进气性能，并确定探测器响应的“最有利”和“最不利”方位。

5．5．4．2方法

5．5．4．2．1 按4．5．1或4．5．2要求测量响应阈值。每测完1次，试样应按同一方向绕其垂直轴线旋转

45。，共测量8次。

5．5．4．2．2记录试样最大响应阈值和最小响应阈值对应的方位。在以后的试验中，这两个方位分别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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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不利”和“最有利”方位。

5．5．4．3最大响应阈值用s⋯表示，最小响应阈值用s一表示。
5．5．4．4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6规定。

5．5．5一致性试验

5．5．5．1 目的

检验多只探测器响应阈值的一致性。

5．5．5．2方法

5．5．5．2．1按4．5．1或4．5．2要求，依次测量16只试样的响应阈值。

5．5．5．2．2计算出16只试样响应阈值的平均值，用s。表示。

5．5．5．2．3 16只试样中，最大响应阈值用s一表示，最小响应阈值用s⋯表示。
5．5．5．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7规定。

5．5．6长期稳定性

5．5．6．1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长期运行的稳定性。

5．5．6．2方法

5．5．6．2．1在5．1．1规定的大气条件下，按5．1．2要求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3个月。

5．5．6．2．2按4．5．1或4．5．2要求，测量试样的响应阈值，并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

比较，其中大的响应阈值用s⋯表示，小的响应阈值用s⋯表示。

5．5．6．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8规定。

5．5．7高浓度淹没试验

5．5．7．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高浓度一氧化碳气体工作的适应性。

5．5．7．2方法

5．5．7．2．1试样按5．1．2要求安装在气体检验装置中。

5．5．7．2．2试验前，气体试验装置和试样内部一氧化碳的浓度应低于5 pL／L。使试样在正常监视状

态下稳定工作至少15 min。

5．5．7．2．3按(5 uL／L)／min的速率将气体检验装置中一氧化碳浓度增加至500 uL／L，保持2 h。

5．5．7．2．4将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4 h后，按4．5．1或4．5．2要求，测量试样的响应阈值，并与

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其中大的响应阈值用s—。表示，小的响应阈值用s⋯表示。

5．5．7．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9规定。

5．5．8 一氧化碳响应敏感度试验

5．5．8．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一氧化碳气体与其他气体共存时的响应敏感度。

5．5．8．2方法

5．5．8．2．1试样按5．1．2要求安装在气体检验装置中。

5．5．8．2．2试验前，气体试验装置和试样内部一氧化碳的浓度应低于5,uL／L。使试样在正常监视状

态下稳定工作至少15 min。

5．5．8．2．3将气体检验装置中一氧化碳浓度增至70 gL／L，其他干扰气体浓度分别按表10给定的浓

度，保持1 h。

5．5．8．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10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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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5．5．9．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电源参数波动条件下响应阈值的稳定性。

5．5．9．2方法

5．5．9．2．1 供电电源为恒压的探测器

按制造商规定的供电参数上、下限值(如未规定，则上、下限参数分别为额定参数110％和85％)给

试样供电，按4．5．1或4．5．2要求分别测量响应阈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三

者中最大响应阈值用s⋯表示，最小响应阈值用s一表示。

5．5．9．2．2供电电源为脉动电压的探测器

将试样通过长度为1 000 111，截面积为1．0 mill2的铜质双绞导线(或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条件)与配

套的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调节试验装置，使控制和指示设备的输入电压分别

为187 V(50 Hz)、242 V(50 Hz)，按4．5．1或4．5．2要求分别测量试样响应阈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

试验中的响应阈值相比较，三者中最大响应阈值用s。。表示，最小响应阈值用s⋯表示。

5．5．9．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11规定。

5．5．10气流试验

5．5．10．1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气流干扰的能力和在气流干扰条件下响应阈值的稳定性。

5．5．10．2试验方法

在试样周围气流速度为(o．24-0．04)m／s条件下，按4．5．1或4．5．2要求，分别在试样的“最不利”

和“最有利”方位上测量响应阈值，并分别用S。。2)max 3)和s。。。。表示。在试样周围气流速度为(1．0±

0．2)m／s条件下，重做上述试验，响应阈值分别用S。0)max4)和s。。，一表示。
5．5．10．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5．12规定。

5．6高温(运行)试验

5．6．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的适应性。

5．6．2方法

5．6．2．1将试样及其底座放在高温试验箱中，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5．6．2．2在温度23℃土5℃的条件下，以不大于0．5℃／rain的升温速率，将温度升至55℃±2℃，在

此条件下保持2 h。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6．2．3试验后，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1 h。然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

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6．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7．1规定。

5．6．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有关规定。

5．7低温(运iT)试验

5．7．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适应性。

3) 下标0．2表示气流速度为(o．2±0．04)m／s

4) 下标1 0表示气流速度为(1．0土0．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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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方法

5．7．2．1将试样及其底座放在低温试验箱中，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5．7．2．2在温度15℃～20℃、相对湿度不大于70％的条件下保持1 h，然后以不大于0．5℃／min的

降温速率，将温度降至一10℃±3℃，在此条件下保持2h(试样不应有结冰现象)。试验期问，观察并记

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7．2．3试验后，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l h。然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

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7．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7．1规定。

5．7．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有关规定。

5．8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5．8．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高湿度环境中使用的适应性。

5．8．2方法

5．8．2．1将试样及其底座放在湿热试验箱中，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5．8．2．2调节湿热试验箱，使试样在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3％的条件下持续4 d。试

验期问，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8．2．3试验后，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1 h。然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

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8．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7．1规定。

5．8．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有关规定。

5．9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5．9．1 目的

检验探测器耐受高湿度环境的能力。

5．9．2方法

5．9．2．1将试样及其底座放在湿热试验箱中。

5．9．2．2调节湿热试验箱，使试样在温度为40℃土2℃、相对湿度为93％士3％的条件下持续21 d。

5．9．2．3试验后，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l h。然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

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9．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7．2规定。

5．9．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有关规定。

5．10腐蚀试验

5．10．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腐蚀的能力。

5．10．2方法

5．10．2．1 将试样及其底座放人腐蚀试验箱中。

5．10．2 2对试样施加下述严酷等级的试验：

a)温度：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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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对湿度：90％～96％；

c)SO。浓度：(25+5)×10“(体积比)；

d)试验周期：21 d。

5．10．2．3试验后，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16 h。然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

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10．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7．2规定。

5．10．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有关规定。

5．11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5．11．1 目的

检验探测器长时间承受振动影响的能力。

5．11．2方法

5．11．2．1将试样及其底座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5．11．2．2依次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在10 Hz～150 Hz的频率循环范围内，以5 m／s2的加速度

幅值，1倍频程每分的扫频速率，各进行1次扫频循环。

5．11．2．3振动结束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11．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8．1规定。

5．11．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12冲击试验

5．1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非经常性机械冲击的抗干扰性。

5．12．2试验方法

5．12．2．1将试样及其底座同定在冲击试验台上，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5．12．2．2对质量为m(kg)的试样，当7Tt≤4．75时，峰值加速度为(100—20m)×10 m／s2；当m>

4．75时，峰值加速度为0，脉冲时问为6 ms。启动冲击试验台，对试样的6个方向进行冲击。

5．12．2．3试验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12．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8．1规定。

5．12．4试验设备

试验没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13碰撞试验

5．13．1 目的

检验管路采样式探测器表面部件在经受碰撞时的可靠性和其他类型探测器承受机械碰撞的适

应性。

5．13．2试验方法

5．13．2．1 对于管路采样式探测器按要求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对试样表面上的每个易损部件(如指

示灯、硅示器等)施加3次能量为o．5 J±0．04 J的碰撞。在进行试验时应小心进行，以确保上一组(3

次)碰撞的结果不对后续各组碰撞的结果产生影响，在认为可能产生影响时，应不考虑发现的缺陷，取一

新的试样，在同一一位置重新进行碰撞试验。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13．2．2对于其他类型探测器按要求将试样及其底座按正常的工作位置固定在碰撞试验台的水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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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板上，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试样在试验前应至少通电15 rain。

调整碰撞试验设备，使锤头碰撞面的中心能够从水平方向碰撞试样，并对准使试样最易遭受破坏的

部位。然后以1．5 m／s±0．125 m／s的锤头速度、1．9 J±O．1 J的碰撞动能碰撞试样1次。试验期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13．2．3试验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13．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8．1规定。

5．13．4试验设备

管路采样式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碰撞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GB 16838的相关规定。

其他类型探测器试验装置(如图6所示)主体是一个摆锤机构，摆锤的锤头由硬质铝合金A1CuaSiMg

(经固溶、时效处理)制成，外形为具有一个斜的碰撞面的六面体。锤头的摆杆固定在带球轴承的钢轮毂

上，球轴承装在硬钢架的固定钢轴上。硬钢架的结构应保证在未安装试样时能够使摆锤自由旋转。

单位为毫米

28

r安装板；
h 试样；

c 锤头；

d——摆杆；

e 钢轮毂；

f——球轴承；

g——转动270。；

h 工作重锤；

】——配重块：

k一 配重臂；

1 滑轮。

图6碰撞试验装置结构图

锤头的外形尺寸为长9d mm、宽76 mm、高50 mm，质量约为0．79 kg。锤头的斜切面与纵轴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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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夹角为60。±1。。锤头的摆杆外径为25 mm土0．1mm，壁厚为1．6 mm±0．1 mm。

锤头的纵轴距旋转轴线的径向距离为305 mm，锤头的摆杆轴线要保证与旋转轴线垂直。外径为

102 mm，长为200 mm的钢轮毂同心组装在直径为25 mm的钢轴上。钢轴直径的精度取决于所用轴承

尺寸公差。

在钢轮毂与摆杆相对的方向上装有两个外径为20 mm、长为185 mm的钢质配重臂，其伸出长度为

150 mm。在两个配重臂上装一个位置可调的配重块，以便使锤头与配重臂平衡。在钢轮毂的一端上装

一个厚12 mm、直径为150 mm的铝合金滑轮，在滑轮上缠绕一条缆绳，缆绳的一端同定在滑轮上，另一

端系上工作重锤，工作重锤的质量约为0．55 kg。

安装试样的水平安装板由钢架支撑，安装板可以上下调整，以便使锤头的碰撞面中心从水平方向碰

撞试样。

在使用试验设备时，首先要按图6调整试样和安装板的位置。调好后，把安装板同定在钢架上，然

后摘下工作重锤，通过调整配重块平衡摆锤机构。调整平衡后，把摆杆拉到水平位置上，系上工作重锤，

当摆锤机构释放时，工作重锤使锤头旋转270。碰撞试样。

5．14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5．14．1 目的

检验探测器长时间承受振动影响的能力。

5．14．2方法

5．14．2．1将试样及其底座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

5．14．2．2 依次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在10 Hz～1 50 Hz的频率循环范围内，以10 m／s2的加速度

幅值，1倍频程每分的扫频速率，各进行20次扫频循环。

5．14．2．3试验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14．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8．2规定。

5．14．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15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5．15．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射频电磁场辐射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5．15．2方法

5．15．2．1将试样安放在不导电支座上，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15 rain。

5．15．2．2按GB 16838中的要求，对试样施加表5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

5．15．2．3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5．15．2．4干扰环境结束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

阈值。

5．15．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9规定。

5．15．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有关要求。

5．16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5．16．1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来自射频发射机产生的电磁骚扰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5．16．2方法

5．16．2．1 将试样安放在绝缘台上，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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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2按GB 16838中的要求，对试样施加表5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

5．16．2．3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5．16．2．4干扰结束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5．16．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9规定。

5．16．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规定。

5．17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5．17．1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带静电人员、物体造成的静电放电的适应性。

5．17．2方法

5．17．2．1将试样放在距接地参考平面0．8 m的支架上。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

15 min。

5．17．2．2对绝缘体外壳的试样，实施空气放电；对导体外壳的试样，实施接触放电。

5．17．2．3按GB 16838中的要求，对试样施加表5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

5．17．2．4干扰期问，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17．2．5干扰结束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闽值。

5．17．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9规定。

5．17．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规定。

5．1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5．18．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的能力。

5．18．2方法

5．18．2．1 将试样安放在绝缘台上，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15 rain。

5．18．2．2按GB 16838中的要求，对试样施加表5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

5．18．2．3干扰期问，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5．18．2．4干扰结束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1、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阚值。

5．18．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9规定。

5．18．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有关要求。

5．19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5．19．1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附近闪电或供电系统的电源切换及低电压网络、包括大容性负载切换等产生的电压

瞬变(电浪涌)干扰的适应性。

5．19．2方法

5．19．2．1 将试样安放在绝缘台上，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15 min。

5．19．2．2按GBl6838中的要求，对试样施加表5所示条件的电磁干扰。

5．19．2．3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5．19．2．4干扰结束后，按相应的5．2．1．3、4．3．3．2、5．4．1．2、4．5．I、4．5．2规定方法测量响应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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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3要求

探测器应满足4．1．9规定。

5．19．4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有关要求。

5．20火灾灵敏度试验

5．20．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试验火条件下的响应性能。

5．20．2方法

5．20．2．1 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

5．20．2．1．1 将4只试样平行固定在1．5 m±0．1 m的高处并与试验火隔离，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使

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点燃试验火，经过一段时间辐射稳定后，除去隔离物并开始计时。

试验中试样与试验火中心的距离分别为12 m、17 rn和25 1TI。

5．20．2．1．2正庚烷火

a)燃料：正庚烷(分析纯级)，加体积分数为3％的甲苯；

b)质量：650 g；

c) 布置：将燃料放置于用2 mm厚钢板制成、底面尺寸为33 cmX 33 cm、高为5 cm的容器中；

d)点火方式：火焰或电火花。

5．20．2．1．3乙醇明火：

a)燃料：工业乙醇(乙醇含量90％以上，含少量甲醇)；

b)质量：2 ooo g；

c)布置：将燃料放置于用2 mm厚钢板制成、底面尺寸为33 cm×33 cm、高为5 cm的容器中；

d)点火方式：火焰或电火花。

5．20．2．2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5．20．2．2．1按GB 4715要求，将2只试样按最不利方式安装在燃烧试验室的顶棚表面上，按要求使

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对具有可调响应阈值的试样，应将其阈值设在最大极限值上。

5．20．2．2．2按GB 4715要求，在试验前，使试样处于洁净空气中，并使试样稳定工作30 rain。

5．20．2．2．3按GB 4715要求对每种试验火进行点火。点火后，试验人员应立即离开试验室，并要注

意防止空气流动影响试验火。所有门、窗或其他开口均应关闭。试验期间应随时测量△T、m、Y等火灾

参数。

5．20．3要求

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应满足4．2．7规定；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满足4．3．1l规定。

6检验规则

6．1产品出厂检验

6．1．1 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产品出厂检验

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 一致性试验；

b)方位试验；

c)重复性试验；

d)低温(运行)试验。

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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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出厂检验

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探测报警型探测器的功能试验；

b)重复性试验；

c) 一致性试验；

d)绝缘电阻试验；

e)泄漏电流试验。

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6．1．3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产品出厂检验

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响应阈值试验；

b)重复性试验；

c)高温试验；

d)环境光线干扰试验。

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6．1．4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产品出厂检验

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一致性试验；

b)重复性试验；

c)碰撞试验；

d)低温(运行)试验；

c)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f)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6．2型式检验

6．2．1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5章规定的试验项目。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6．2．2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主要部件或元器件、生产工艺等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或正式投产满4年；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c)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6．2 3检验结果按GB 12978中规定的型式检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7标志

7．1 总则

7．1．1产品标志应在探测器安装维护过程中清晰可见。

7．1．2产品标志不应贴在螺丝或其他易被拆卸的部件上。

7．2标志

7．2．1 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产品标志

7．2．1．1 每只探测器均应清晰地标注下列信息：

a)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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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执行标准；

c)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d)型号；

e)接线柱标注；

f)制造13期、产品编号、产地和探测器内软件版本号；

g)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包括试样响应的火焰辐射光谱范围、试样的灵敏度)。

7．2．1．2对于可拆卸探测器，探头上的标志内容应包括上述a)、b)、c)、d)、f)、g)的内容，底座的标志内

容应至少包括d)和e)的内容。

7．2．1．3产品标志信息中如使用不常用符号或缩写时，应在探测器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7．2．2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标志

每只探测器应有清晰、耐久的产品标志，产品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制造商名称、地址；

b)产品名称；

c)产品型号；

d)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e)制造日期及产品编号；

f)执行标准。

7．2．3 图像型火灾探测器产品标志

7．2．3．1 每只探测器均应清晰地标注下列信息：

a)产品名称、型号；

b)制造商名称、地址；

c)执行标准；

d)接线柱的标注；

e)制造日期及产品编号和试样内软件的版本号；

f)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包括最小火焰尺寸、定位精度、视场角)。

7．2．3．2对于可拆卸探测器，探头上的标志内容应包括上述a)、b)、c)、e)和f)的内容，底座的标志内

容应至少包括d)的内容。

7．2．3．3产品标志中有不常用的符号和缩写时，应在与探测器相关的说明书中详细说明。

7．2．4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产品标志

7．2．4．1 每只探测器均应清晰地标注下列信息：

a)产品名称；

b)型号；

c)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d)执行标准；

c)接线柱标注；

I)制造日期、产品编号、产地和探测器内软件版本号。

对于可拆卸探测器，探头上的标志应包括上述a)、b)、c)、d)和f)，底座上的标志应至少包括b)

和e)。

7．2．4．2产品标志信息中使用不常用符号或缩写时，应在与探测器一起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7．3质量检验标志

每只探测器均应有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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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气体检验装置

A．1试验设备

A．1．1 测量区、试验仪器及探测器的布置见图A．1。

1 测量工作区；

2 测量平台；

3——探测器；

4 温度传感器；

5——整流栅；

6 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处；

7 气体检验装置控制指示设备连接处；

8——气流；

9 气体传感器。

图A．1 探测器、试验仪器布置图

A．1．2气体检验装置应能保证测量工作区内的气流速度满足试验要求。

A．1．3气体检验装置应能以不大于l℃／min的升温速率将测量工作区内的温度升到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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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气体传感器

B．1．1气体检验装置测量用传感器应能测量氧气、一氧化碳、甲烷、丁烷、庚烷、乙酸乙脂、异丙醇、二

氧化碳、氢气、一氧化氮等气体的浓度。

B．1．2传感器的测量精度至少应为5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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